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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5417.SH                                 债券简称：23 大兴 01 

债券代码：241066.SH                                 债券简称：24 大兴 0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大兴发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二〇二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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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重大事项相关

公开信息、北京大兴发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兴

发展”、“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受托管理人”）编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

资料和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做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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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大兴发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发行

的“23大兴01”和“24大兴01”之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相关重大事项情况 

发行人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北京大兴发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合计6,846,412.64万元，占上年末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144.31%。其中，对北京兴业富民置业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2,926,592.64万元，

占上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61.6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北京兴业富民置业有限公司 

发行人与被担保人的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被担保人的注册资本 34,000.00 万元 

被担保人的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被担保人实际控制人 无 

被担保人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物业管理，科技

开发、咨询、服务、转让，会议服务（不含食宿），承办

展览展示，经济贸易咨询，园林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

程，市场调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被担保债务明细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对北京兴业富民置业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292.66亿

元，无逾期担保情况，明细如下： 

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种类 

借款金

融（亿

元） 

担保余额（亿

元） 

担保发生日

期 
担保结束日期 

 

 

本 公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26 
36.91  2022.11.15 2027.11.9 

农业银行 保证 3.00  2022.11.15 202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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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种类 

借款金

融（亿

元） 

担保余额（亿

元） 

担保发生日

期 
担保结束日期 

司 大兴支行 

中国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6.00  2022.11.15 2027.11.9 

建设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6.00  2022.11.15 2027.11.9 

交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9.00  2022.11.15 2027.11.9 

农商行 

大兴支行 
保证 9.00  2022.11.15 2027.11.9 

邮储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6.86  2022.11.15 2027.11.9 

民生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6.00  2022.11.15 2027.11.9 

农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37  2022.12.19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47  2023.1.16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10  2023.1.20 2027.11.9 

建设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36  2023.3.20 2027.11.9 

中国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36  2023.3.20 2027.11.9 

交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35  2023.6.20 2027.11.9 

农商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35  2023.6.20 2027.11.9 

交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15  2023.6.29 2027.11.9 

农商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15  2023.6.29 2027.11.9 

邮储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05  2023.8.9 2027.11.9 

邮储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68  2023.9.19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40  2024.2.1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40  2024.2.7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94  2024.3.19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50  2024.6.19 2027.11.9 

工商银行 保证 0.79  2024.9.20 2027.11.9 



5 

 

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种类 

借款金

融（亿

元） 

担保余额（亿

元） 

担保发生日

期 
担保结束日期 

大兴支行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83  2024.12.20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57  2025.1.2 2027.11.9 

工商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75 2025.3.20 2027.11.9 

农发行 

大兴支行 
保证 

240 

17.30  2023.9.15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70  2023.12.8 2038.9.14 

交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8.00  2023.12.11 2038.9.14 

民生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0.00  2023.12.8 2038.9.14 

建设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6.00  2023.12.8 2038.9.14 

邮储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00  2023.12.27 2038.9.14 

农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5.00  2023.12.27 2038.9.14 

光大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3.00  2023.12.27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支行 
保证 3.00  2023.12.28 2038.9.14 

北京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0.00  2023.12.29 2038.9.14 

农商行 

大兴支行 
保证 25.00  2024.1.2 2038.9.14 

兴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3.00  2024.1.4 2038.9.14 

光大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7.00  2024.1.19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支行 
保证 40.00  2024.1.19 2038.9.14 

邮政储蓄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4.00  2024.1.19 2038.9.14 

兴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13.00  2024.1.31 2038.9.14 

交通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5.60  2024.3.15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区支行 
保证 19.40  2024.3.15 2038.9.14 

农发行 保证 2.61  2024.5.30 203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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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公告》，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稳定，现金流状况较好，发行人

对外担保均经过公司有权机构决策和审批，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整体而言，发行

人对外担保并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后续将

对被担保企业偿债能力持续跟踪，如发现不利变化将提前采取风险应对措施。 

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持有

人会议规则等文件的约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大兴发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发行

的“23大兴01”和“24大兴01”之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为充分

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种类 

借款金

融（亿

元） 

担保余额（亿

元） 

担保发生日

期 
担保结束日期 

大兴区支行 

北京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3.00  2024.5.31 2038.9.14 

邮政储蓄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3.00  2024.5.30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区支行 
保证 0.46  2024.6.18 2038.9.14 

北京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80  2024.6.19 2038.9.14 

北京银行 

大兴支行 
保证 0.40  2024.9.20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区支行 
保证 1.90  2024.9.20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区支行 
保证 1.59  2024.12.20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区支行 
保证 1.30  2025.1.16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区支行 
保证 0.40  2025.3.20 2038.9.14 

农发行 

大兴区支行 
保证 1.86  2025.3.20 2038.9.14 

合计 - - 292.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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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

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